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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诉性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婚姻登记行为是否属于行政

诉讼受案范围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二是谁具有起诉资格，也

即如何确定与婚姻登记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的范围

。与其他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一样，婚姻登记行为属于行政

诉讼受案范围之内的具体行政行为。 婚姻是一种严格的要式

行为，婚姻登记是缔结或者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定形式。我国

婚姻登记职能是由行政主管部门承担的，婚姻登记行为是一

种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即行政机关以签发婚姻证书为

表现形式并创设或者消灭当事人之间婚姻关系的法律行为。

它既以婚姻关系为当事人为行政相对人，又可能与其他人有

利害关系，如婚姻的缔结和解除可能影响他人的继承权或者

身份关系。这本身就是婚姻登记行为的法律意义(法律效果)

。 婚姻登记行为的可诉性当然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其他人对登

记行为的可诉性，但当前对其可诉性的争议基本上都是婚姻

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对婚姻登记行为的可诉性。如当前婚姻

登记行政案件大多为夫妻一方死亡，其近亲属为继承遗产目

的请示撤销婚姻登记，以排除在世一方的继承权。对于此类

婚姻登记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当前实务界具有两种截然相

反的看法和做法。一种意见主张婚姻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与

婚姻登记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为，婚姻当事人

以外的其他人不是婚姻登记行为的相对人，且与婚姻当事人

之间的继承权关系是一种期待权，与婚姻登记行为之间只是



一种间接的、以后可能发生的关系。即使婚姻登记行为对近

亲属将来的继承份额产生影响，也是婚姻当事人双方自由意

思的体现。另一种意见认为，婚姻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近亲

属)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理由是，只要婚姻登记行为影响起诉

人的继承权或其他权益，起诉人就与婚姻登记行为具有利害

关系，均可以提起诉讼。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一般而言，

原告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的利害关系是指，原告的合法权益

因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而受到了直接的(现实的或者可能的)侵

害(不利影响)。仅就有继承关系的近亲属与婚姻登记行为之

间的关系而言，尽管婚姻登记行为只是在婚姻当事人之间直

接创设了法律关系，但并不妨碍对近亲属的继承权发生实际

影响，即如果撤销了婚姻登记行为，近亲属即可能或者必然

获得更多的继承机会或者继承份额，反之则会丧失继承机会

或者继承份额。由于近亲属对婚姻登记行为的撤销权能否得

到实现，取决于其主张是否合法，因而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干

预他人婚姻自由，而只是在他人本来不该缔结婚姻时才能实

现其撤销婚姻登记行为的主张，这种情况下并不对婚姻当事

人的婚姻自主权造成损害，因为此时其婚姻本来就不应该受

到保护。 按照《婚姻法》第十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对于无

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可以申请法院宣告无效或者请示撤销，

但实践中主要是按照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的。除民事诉讼外，

还应当允许当事人基于同样的事由提起请求撤销婚姻登记行

为的行政诉讼。因为，首先，婚姻法本身并未限定只能通过

民事诉讼解决婚姻无效和撤销，且婚姻无效和撤销本身就具

有独立性，可以与相关的财产等争议相分离(后者可以自行解

决或者另诉解决)，在确认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上采取民事



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完全由当事人自愿决定。其次，既然婚

姻是以登记为法定形式的严格要式行为，婚姻登记不仅确认

婚姻关系是否存在，而且具有独立性，婚姻关系本身存在的

无效事由和可撤销事由均可以作为请求撤销婚姻登记行政行

为的基础事由，按照法定事由撤销婚姻登记行为，本质上就

是否定了婚姻关系，因而与相应的民事诉讼异曲同工。正是

由于两者之间具有共同功能，也即在作用上具有可替代性，

两者不能同时并存，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一。 当然，按照婚姻

法规定的婚姻无效事由和可撤销事由启动撤销婚姻登记行为

的行政诉讼的，原告的范围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关于有权请

求确认无效或者申请撤销的利害关系人的规定。 婚姻登记行

为是一种创设婚姻关系的行政行为，婚姻关系不仅是一种民

事法律关系，而且是一种特殊的身份关系。这就决定了婚姻

登记行为与其他非创设民事关系的行政行为的不同，即婚姻

登记行为不仅以婚姻法的实体规定为实体标准，而且其程序

也是为适合婚姻关系的特殊性而设定的。其突出的体现是，

婚姻登记行为的法律效力主要取决于是否符合婚姻法的实体

规定，而违反登记程序不能否定婚姻登记的法律效力。这是

确定婚姻登记行为司法审查标准的基准。 (一)撤销婚姻登记

行为事由的法定性 只有在具备法定的无效事由或者可撤销事

由时，才可以撤销婚姻登记行为，在这点上无论民事诉讼还

是行政诉讼都不应该有差异。从撤销事由看，按照婚姻法有

关规定，有两种基本情形：一种是具有婚姻法第十条规定的

无效婚姻法定事由而撤销婚姻登记行为；二是具有《婚姻法

》第十二条规定的可撤销事由而撤销婚姻登记行为。婚姻法



之所以对所有的无效事由和可撤销事由采取穷尽式列举的规

定，就是排除了任何否定婚姻关系效力的其他事由，目的显

然是为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保护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 (

二)撤销婚姻登记行为事由的限定性 在其他行政程序中，法律

设定行政程序的基本目的常常是保护行政相对人，且通常将

违反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定性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构成

行政行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的事由。但是，与其他行政行为的

程序与效力的关系不同，婚姻登记程序与婚姻登记行为的效

力却不能作如此简单的处理，即使婚姻登记行为程序违法，

但婚姻双方当事人符合结婚或者离婚的实质要件的，不应以

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婚姻登记行为。这是由婚姻关系的身

份属性及婚姻登记行为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婚姻登记的目

的是创设婚姻关系，在法律性质上是一种公示行为，通过登

记的方式使当事人发生婚姻关系的意愿表示出来，建立婚姻

关系，并使其具有足以由外部可以辨认的表征。婚姻登记程

序固然也是为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利益而设定的，但有关法律

规定更重视婚姻登记的实质，甚至为达到实质目的而迁就婚

姻登记程序。 文章出处：法制日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